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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医大发〔2022〕213 号 

 
 

重庆医科大学 
关于印发重庆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类专业 
“三段式”综合考试管理办法的通知 

 

学校各党政管理机构、教学科研机构，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提高我校人才培养质量和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根

据 2019 版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医师资格考试大纲》、国家医学

考试中心关于国家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水平测试相关通知要

求，学校制定了《重庆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类专业“三段式”综合

考试管理办法》，并经 2022 年 9 月 27 日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

现将文件予以印发，请广泛宣传并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重庆医科大学   

2022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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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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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类专业“三段式”综合考试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和创新学习的积极性，促使

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进一步提高我校临

床医学类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和毕业生竞争力，按照国家临床

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大纲要求，学校决定以改革医学教育考核模

式为切入点，在临床医学类专业实施“三段式”综合考试，结合

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考试对象 

第二条  “三段式”综合考试适用于“5+3 一体化”临床医学

（含儿科学方向）、临床医学、临床医学（中外合作办学）、临

床医学（定向）、临床医学（专升本）、临床医学（检验医师培

养试验班）、儿科学、麻醉学、医学影像学、精神医学、眼视光

医学等临床医学类专业。 

第三章  考试内容 

第三条  “三段式”综合考试包括基础医学综合考试、临床

医学综合考试和毕业综合考试。 

第四条  基础医学综合考试。实施非器官系统整合教学专

业的考试科目为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病

理生理学、药理学、医学微生物学、医学免疫学。实施器官系

统整合教学专业的考试科目为人体概述、分子与细胞、呼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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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疾病、循环系统疾病等部分临床整合课程的基础学科内容。 

第五条  临床医学综合考试。考试内容参照国家临床医学

专业（本科）水平测试的医学基本知识考试部分进行设计，考

试内容包括基础医学（人体解剖学、生物化学、生理学、病理

生理学、医学微生物学、医学免疫学、病理学、药理学）、临床

医学（包括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传染病学、

精神病学和诊断学）、医学人文（包括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

和卫生法学）、预防医学（包括预防医学、医学统计学和流行病

学），其中基础医学占 40%～45%，临床医学占 40%～45%，医

学人文占 5%～10%，预防医学占 5%～10%。 

第六条  毕业综合考试。考试内容参照国家临床执业医师

资格考试要求进行设计，包含理论考试和技能考试两部分。理

论考试内容及占比与临床医学综合考试保持一致。技能考试为

临床技能操作考试（OSCE），参照国家临床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的实践技能考试的站点要求进行设计。 

第四章  考试形式及考试时间 

第七条  基础医学综合考试、临床医学综合考试、毕业理

论综合考试的题量均为 300 道题，考试时长为 3.5 小时；题型均

为 A1、A2、A3、B 型客观题，考试形式均为网络在线考试。 

第八条  基础医学综合考试第一次考核时间为第 7 学期，

以后每学期安排一次考试。 

临床医学综合考试第一次考核时间为第 8 学期，以后每学

期安排一次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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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综合考试在毕业学期（每年 6 月初）进行。 

第五章  成绩考核 

第九条  各综合考试均按一门必修课程对待，按 2 学分计

算，考试成绩进入教务管理系统，参与平均学分绩点计算。成

绩不合格者，可参加重修考试。 

第十条  各综合考试的成绩满分均为 100 分（毕业理论考

试和技能考试成绩各为 100 分，折算为百分制计为毕业综合考

试成绩），总分大于等于 60 分为及格（毕业综合考试的理论考

试和技能考试均应大于等于 60 分），低于 60 分为不及格。各综

合考试不及格者应进行重修，经毕业前重修后仍不及格者，作

结业或延长学年处理。 

第十一条  国家医学考试中心组织的国家临床医学专业

（本科）水平测试的考试内容与我校临床医学综合考试内容基

本一致，参加了临床医学专业水平测试的考生的考试成绩按临

床医学综合考试成绩计入学生成绩档案，不及格者需参加临床

医学综合考试的重修考试。 

第六章  考试组织 

第十二条  基础医学综合考试、临床医学综合考试和毕业

综合考试的组织协调工作由教务处负责。基础医学综合考试的

命题和监考工作由基础医学院牵头负责；临床医学综合考试和

毕业综合理论考试的命题和监考工作由第一临床学院和第二临

床学院轮流牵头负责；毕业综合技能考试的命题工作由第一临

床学院和第二临床学院轮流牵头负责，各临床学院同时负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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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学生技能考试的组织和监考工作。 

第十三条  其他本科专业可参照以上方法，根据相关国家

执业资格考试要求逐步开展分阶段综合考试。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文件自下发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原文件《关于对医学类专业实施“三段式”综合考试的通知》（重

医大文〔2018〕157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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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医科大学校办公室                   2022 年 10 月 12 日印发 


